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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州市荥
阳市贾峪镇双
楼郭村吕庄一
组，隆基建筑
公司，违规在
居民耕地上盖
楼，拆毁乡间
公路，黄土裸
露未覆盖，扬
尘大。

郑州市新
密市火石岗村
村委副主任刘
鸿飞、党员郑
书玲未实施农
业用地征收，
未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未取
得用地审批手
续和项目开工
许可，占用火
石岗村永久基
本农田上百亩
修建车库。

郑州市中
牟县林场和河
南彭邦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合
伙超量盗取沙
土，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

郑州市巩
义市紫荆路张
家大院南侧，
中国交建搅拌
站修建项目，
施工工地黄土
裸露，扬尘大。

反映新郑
市新村镇水泉
村支部书记把
村东头泄洪通
道用建筑垃圾
非 法 填 埋 ，
2021 年 中 央
督导组要求把
垃 圾 清 理 出
去，结果只清
理了一部分，
给生态生活造
成 了 很 大 危
害。

郑州市二
七区建云街与
航海路交叉口
向南 150 米路
西 垃 圾 处 理
站，该站是郑
州航空学院私
自搭建的，臭
味大，希望可
以取缔该垃圾
处理站。

郑州市二
七区嵩山路与
大学路之间的
中原东路，近
期洒水车和扫
地车经过噪声
大。

行政
区域

荥阳市

新密市

中牟县

巩义市

新郑市

二七区

二七区

问题
类型

大气

生态

生态

大气

土壤

大气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双楼郭村吕庄一组，隆基建筑公司，违规在居民耕
地上盖楼，拆毁乡间公路”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荥阳市贾峪镇双楼郭社区建设项目已于2021年 9月 3
日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荥阳市2021年度第一批乡镇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的批复》（郑政土〔2021〕61号），批准面积：76.23亩。2022年 9月 7日，经荥
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关于同意贾峪镇双楼郭社区等3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方案和安
置补偿方案的批复》（荥政文〔2022〕115号），明确双楼郭社区棚户区（双楼郭社区建
设项目）位于广贾路与悠然路交叉口西侧，该项目涉及征迁群众 202户，征收房屋建
筑面积29580㎡。2023年 5月 8日，经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取得《关于贾峪
镇双楼郭安置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荥发改审批〔2023〕49号）。2022
年 12月 23日，该项目被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全
省 2023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要求计划内所有项
目应于2023年 9月底前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 5月完工。该项举报内容所占用土地
合法。

贾峪镇双楼郭社区建设项目需办理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因
疫情原因未能及时办理。项目建设时占用的道路为贾峪镇046乡道，按照项目规划，
于2023年 5月 20日对部分道路进行改建，改建后的道路与原有乡道相通。

二、关于“黄土裸露未覆盖，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存在非作业面黄土裸露未及时覆盖现

象，造成一定扬尘问题。

经查，该问题基本属实。2023年 11月 29日，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现场
核查，经核查，该项目于2021年 8月新密市岳村镇火石岗村村民委员会在未实施农业
用地征收、未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和项目开工许可情况下，占用
该村集体土地建安置房及车库，占地面积 1608.16 平方米，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
1545.94平方米（村庄 1545.94平方米），农用地 62.22平方米（耕地 62.22平方米），未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2022年 10月 10日，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新密市岳村镇
火石岗村村民委员会违法占用 1608.16平方米土地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3年 11
月 30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新密自然资罚〔2023〕71号）。

一、关于“中牟县林场和河南彭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伙超量盗取沙土”的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2021年 2月 9日，中牟县人民政府对《关于处置 2021年

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项目内沙土资源的请示》（牟林场〔2021〕16号）进行批复，
同意对郑州市林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工程沙土资源进行处置。

2021年 2月 25日，国有中牟县林场委托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将国有中牟县林
场南林区2021年林业产业发展引导项目清障土方沙土进行拍卖，买受人为河南彭邦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受人河南彭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将该项目全部成交价款及
履约保证金付清，并于 2021年 3月 18日同国有中牟县林场、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成功签订交割协议，随后开始项目清障工作。

2023年 11月 30日，国有中牟县林场委托郑州恒嘉测绘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
实地测量。测量结果显示，项目平场标高下沉约0.03~0.04米。因项目建成后经历了
水淹，加上日常浇灌、除草等作业，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验收规
范》要求“场地平整度允许偏差±0.2以内”，该项目平均标高符合标准。

二、关于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按照《关于建立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库的

通知》（郑林〔2020〕72号）、《关于2021年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的批复》（郑林〔2021〕41号）和《关于下达 2021年度林业产业发展引导项目扶持资金
的通知》（郑财预〔2021〕147号）文件内容，该项目是郑州市林业局和郑州市财政局批
复建设的林业科技示范园，不改变林地使用性质。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加快郑州林业
产业发展、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环境发展。

一、关于“施工工地黄土裸露”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巩义市北山口镇白窑村郑洛高速二标段5号混凝土拌合站占

地面积约 6亩，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及排水设施修建施工，导致暂时未进行覆盖，
造成场地裸露；同时，存在施工进场道路未硬化问题。

二、关于“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巩义市北山口镇白窑村郑洛高速二标段5号混凝土拌合站施

工现场每日仅依靠 1辆洒水车洒水进行降尘抑尘，且洒水频次少，施工区域未按要求
设置施工围挡和喷淋设施，同时，未设置雾炮等防尘降尘设备，配套防尘设施不完善，
扬尘治理效果不佳。

一、关于“新郑市新村镇水泉村支部书记把村东头泄洪通道用建筑垃圾非法填
埋”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涉事区域属于村庄一部分，为天然形成的荒沟，不属于泄
洪通道，新郑市新村镇人民政府在乡村道路下方建设了2个排水通道。该荒沟紧邻穿
村而过的乡村公路，因不断发生群众私自向荒沟内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现象，为
改善全村人居环境，经水泉村两委研究决定：将荒沟的临路区域进行填埋平整、栽植
树木，既杜绝垃圾倾倒现象，也方便群众休闲使用。该荒沟涉及三个村民组，经水泉
村两委研究决定，由三个村民组长负责与荒沟主要承包户郑根发共同实施该项工
作。接到举报件后，新村镇人民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涉事区域选取了五个不同点位
进行深度达80厘米的挖掘，未发现非法填埋建筑垃圾情况。

二、关于“2021年中央督导组要求把垃圾清理出去，结果只清理了一部分，给生态
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涉事举报件为 2021年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第七批编号X2HA202104130029的群众举报件，该举报内容为：郑州市新郑市新
村镇水泉村，村东头有一条天然河道，是周边村庄的唯一泄洪通道，原村主任郑根法
为了个人利益，用垃圾土将河道填埋，导致雨水无法排出村外，给村民的房屋和庄稼
地造成严重危害。该举报问题已于 2021 年 4 月办结，相关调查处理情况已公示。
2021年 4月，新郑市新村镇人民政府已组织人员对倾倒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运整治，
当时已清理完毕。2023年 11月 30日，新郑市新村镇人民政府、新郑市城市管理局工
作人员针对举报问题现场核查时，发现涉事区域可见零星建筑垃圾、杂草、农作物秸
秆堆积等情况。

经查，该问题基本属实。2023年 11月 29日下午，二七区城市管理局、长江路街
道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该垃圾临时堆放点现场搭建有1个简易钢架大棚，面
积约 250平方米，停放铲车 1台，地面整洁，无使用痕迹。经向该校有关负责人了解，
郑州航院航海路校区内原来建有垃圾中转站1座，负责航海路校区和大学路校区约1
万余名居民和师生生活垃圾的压缩处理和转运工作。2018年 5月，因航海路校区旧
房改造和垃圾中转站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停止使用并被拆除。随后，在建云街与航海
路交叉口向南 150米设置了该垃圾临时堆放点，用于临时存放两个校区师生和学校
家属院生活垃圾。该临时堆放点在运转期间，严格按市政要求做无害化处理，垃圾不
隔夜，日产日清。同时，该校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冲刷清洗场地和喷洒除虫净味消
毒药品，尽可能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2023年 11月 23日，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办事
处、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长江路执法中队已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未发
现有垃圾堆放的问题，也未闻到异味。经向周边住户了解，该垃圾临时堆放点已停用
很久，过去夏季时临时堆放期间偶尔能闻到异味。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3年 11月 29日下午，郑州市二七区城市管理局、大学路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到嵩山路与大学路之间的中原东路进行现场检查。该路段全长
约1.7公里，属人流密集区，平常车多人多，道路两侧树木林立，特别是进入冬季以来，
大风天气居多，造成路面出现大量落叶和道路扬尘问题。为了有效遏制道路扬尘和
清除落叶，二七区环卫清洁服务中心结合天气情况，加派人员和清扫保洁车辆，不间
断对该路段落叶进行清除，对路面进行洒水降尘。因近期洒水和扫地车辆作业较为
频繁，偶尔有在清晨和夜间作业的现象，车辆经过时产生的噪音影响到了周边群众的
正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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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荥阳市按照要
求办理贾峪镇双楼
郭安社区建设项目
《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 证》《不 动 产 权
证》；加强政策宣传
解释工作，做好基
层矛盾排查，及时
化解群众提出的问
题，争取群众理解；
建 立 长 效 管 理 机
制，项目施工单位
做好场区内非作业
面黄土裸露覆盖及
主干道洒水降尘工
作。

拆除占用耕地
的违法建筑并恢复
地 貌 达 到 耕 种 条
件。新密市岳村镇
火石岗村村民委员
会未按要求自行拆
除的，新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依
法申请新密市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加大巡查检查
频次，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确保不出
现盗取沙土现象。

严格要求项目
施工单位，履行扬
尘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控尘措施到位，
最大限度减少施工
扬尘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

加强对建筑垃
圾管理的监督和执
法力度，巩固提升
整治行动成效，推
动建筑垃圾非法倾
倒、乱堆乱放问题
清查整治常态化、
长效化。

对该垃圾临时
存放点进行取缔；
加大对该区域及新
建汉江路垃圾处理
站的清洁消杀和巡
检巡查力度。

高峰期或在市
民休息时段尽量避
免进行机械化清扫
作业；控制车速以
减少车辆行驶时产
生的噪音；使用新
能源车辆以减少噪
音对周围居民的影
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双楼郭村吕庄一组，隆
基建筑公司，违规在居民耕地上盖楼，拆毁乡间公路”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一是荥阳市已于2023年 12月 2日办
理了该项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二
是已加强对群众关于土地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
工作，争取群众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二、关于“黄土裸露未覆盖，扬尘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荥阳市贾峪镇政府已督促建设单位

对未作业的黄土进行全面覆盖，并对场区道路每天进行不
少于6次的洒水，避免扬尘污染。

一、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3年 11月 30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新密自然资罚〔2023〕71号），并对岳村
镇火石岗村村民委员会非法占用土地进行行政处罚。对
占用 1545.94平方米建设用地，按照 3元/平方米的标准处
罚 4637.82元；对占用 62.22平方米耕地，按照 10元/平方
米的标准处罚622.2元，以上罚款共计5260.02元；

二、限岳村镇火石岗村村民委员会十五日内自行拆除
非法占用的62.22平方米其他耕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
设施；

三、对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陈继凯监管
不力通报批评；

四、经新密市监察委员会派出岳村镇监察办公室研
究，报请岳村镇党委批准，决定给予刘鸿飞全镇通报批评。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 12月 2日办结。
下一步，中牟县相关单位将加大对该区域的督导检

查，发现问题，依法处理。

一、整改情况
该问题已办结。截至目前，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已

全部整改到位。具体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一）新购防尘布约 1万平方米，对 5号混凝土拌合站

裸露黄土及边坡进行全覆盖；
（二）施工区域增设施工围挡及喷淋设施 150米，并安

装洗车机1台，用于清洗出场车辆附带泥土；
（三）施工进场道路进行硬化处理70平方米；
（四）增设雾炮机1台，用于配合施工降尘抑尘。
二、处理情况
四川安进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黄土裸露未覆盖等无

抑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巩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对
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于2023年 11月 29日向四
川安进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达《巩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巩城综责停（改）通字
〔2023〕第 0401号）；于 2023年 11月 30日下达《巩义市城
市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巩城综罚先
（听）告字〔2023〕第 0025号），拟对该单位作出罚款 10万
元的行政处罚。

该问题已办结。对现场核查时发现的零星建筑垃圾、
杂草、堆积的农作物秸秆等杂物已进行彻底清理。2023
年 12月 3日，已清理完成。

该问题已办结。一是 2023年 10月，按照市政基础设
施规划，在郑州航院大学路校区（位于建云街汉江路西北
角）的汉江路环卫中转站已投入使用，能有效满足该校家
属院及周边居民垃圾的收纳需求，该校已不在此堆放生活
垃圾；二是举一反三，加大对辖区其他生活垃圾处理不规
范、私设垃圾暂存点等污染环境问题的督察督导，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该问题已办结。二七区城管局有针对性制定了噪音
问题整改方案：一是在高峰期禁止作业（早7：00~9：00，下
午5：00~7：00）；二是在作业中注意控制好车速，以减少车
辆行驶时产生的噪音；三是定期对作业车辆进行维护保
养，保持发动机和车辆的良好状态，以减少噪音的产生；四
是调整工作方式，尽量避免在市民休息时段进行机械化清
扫作业，或使用新能源车辆以减少噪音对周围居民的影
响；五是每台环卫机扫车上都有自带的提示音乐，用以在
车辆作业时提醒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避让，为减少噪音，
已要求所有司机停止使用。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对新密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工作人员
陈继凯监管不
力通报批评；

经新密市
监察委员会派
出岳村镇监察
办 公 室 研 究 ，
报请岳村镇党
委 批 准 ，给 予
刘鸿飞全镇通
报批评。

无

无

无

无

无

（上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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